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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驻军后勤保障社会化的实施意见 

吉政发〔2004〕52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2〕20号)精神和《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驻吉林省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意见》(吉发〔2000〕7号)要求,为推进驻吉林省军队(含武警部队)后勤保障社会化进程,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各级政府要把城市(镇)规划区内军队单位的水、电、气、热供应纳入城市(镇)总体建设规划,按照国家和地方市政建设有关规定,对需与市政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管)线连接的,要铺至营区边界,优先安排入网,并在收取入网费用等方面给予优惠。

　　二、军队战备、训练、生活用水用电,按实际消耗核定供应指标,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价格。军事机关、通信枢纽、重要目标需要水电增容、增加用水(电、气)指标和开通双路供电、供水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予保证。军人和军队职工住房的水、电、气、热应分户计量,执行当地居民的收费标准,由经营单位向用户收取。

　　三、对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需要配套改造的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各地要按照《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计价格〔2001〕585号)的有关规定,不得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四源”建设费(指自来水厂、煤气厂、供热厂和污水处理厂建设费)、建材发展基金和水、电、气、热的入网费、开口费、增容费、贴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含已调整为经营性收费部分)和基金,取消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重复收取的水、电、气、热和道路等专项建设费或配套费。

　　四、为适应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和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要求,军人和军队职工需要购买住房的,逐步做到由当地社会供应。各级政府要把符合条件的军人和军队职工住房纳入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开发计划。军人和军队职工到地方购买,符合当地购房条件的,当地政府要给予安排,享受国家有关税费减免政策。军人无住房的在地方工作的配偶购买所在单位具有经济适用住房性质的住房,同等条件下要优先安排。军队已建成的经济适用住房,各地在办理房屋产权证上,应予优先,并简化有关手续。

　　地方人员住军产住房的按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交纳费用。军队转业复员和移交地方的人员要积极支持部队住房制度改革,所在单位要对部队清理军产住房给予积极配合与支持。

　　五、交通管理部门及交通运输企业要按照《国防交通条例》的有关规定,优先安排军事运输计划,整合运输资源,为军事交通运输提供便利的保障条件,迅速、准确、安全地完成任务,并做好保密工作。同时,按照《铁道部总后勤部关于印发〈铁道军事运输计费付费办法〉的通知》(〔1994〕后交安第403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在运输价格上继续给予优惠。

　　六、在交通不便、远离部队油库(站)的地区和高速公路沿线,部队需要当地石油公司代储、代供油料的,各地石油公司与受供部队签订代储、代供协议书,并适当收取代储代加费。在部队遂行战备任务时提供及时有效的保障,并减免代储代加费,石油销售企业供应给军队使用的代储油,按《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增值税征收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2号令)的规定,允许从当月成品油销售数量中扣除。

　　七、有条件的城市(镇)要为驻军开设公交站点,把公交线路延伸至营区边界。对远离市区的驻军,需要开设公交专线的地方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尽量予以解决。

　　八、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军用公路的建设和养护,对于军民兼容,以民为主的军用公路,当地政府有能力维修的,按照《公路法》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无偿移交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规划、建设与养护管理,并确保其畅通。

　　九、军人医疗按照军队现行划区医疗体系予以保障。对极少数远离部队医疗机构50公里以上单位的军人及享受优惠医疗条件的随军家属,纳入地方医疗服务体系,当地卫生部门要指定医疗条件好,技术力量强的医院进行接诊。政府主办的医院要免收挂号费,对符合基本医疗保障规定的就医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住院费予以优惠,对急诊、危重伤病员应先救治后收费。有条件的医院,可设立军人病房。

　　十、原由军队承担的服务保障任务移交地方单位后,原有军队职工随同移交,其劳动、人事、工资和社会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地方接收单位必须无条件接收安置符合用工条件的军队职工,不得无故解除接收军队职工的劳动合同。凡接收安置军队职工达到规定比例的新办企业,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1994〕财税字第001号)的有关规定,享受国家有关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政策。

　　十一、从事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服务单位,为军队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十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把军队职工分流安置工作纳入地方用工、培训、再就业管理体系。鼓励军队职工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各级人事、劳动保障部门要在职业介绍、转岗培训、提高再就业能力等方面创造条件,并积极推荐安排就业。对以安置军队职工为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与军队彻底脱钩的经济实体和自谋职业的军队职工投资兴办的经济实体,比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各部门机关后勤体制改革有关税收政策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32号)和财政部、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要在工商登记、场地安排等方面给予支持,对各种收费给予优惠。
　　对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自领取税务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十三、与地方通用专业的军队职工培训、专业技术等级考核、评定等要纳入地方培训、考核、评定管理体系,军队不再单独组织。
　　对军队职工按照军队有关文件规定组织、考核、评定的专业技术资格和工人技术等级资格,各级人事、劳动保障部门要予以确认,并按规定及时更换资格证书。
　　十四、军队单位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执行属地政策,统一缴费比例,统一计发办法,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积极支持和指导军队职工参加社会保险。分流安置到地方的职工,其连续工龄视同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军队原单位和职工本人不再补缴社会保险费。
　　十五、各级政府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把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作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和“双拥共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要按照“政府部门主导、军队组织实施、社会力量参与、市场机制运作”的原则,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有效机制,狠抓工作落实。
　　十六、各级主管部门要把承担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任务的地方单位纳入监管范围,对其资质资信、技术能力严格把关,对其经营管理、服务质量加强监督。承担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地方单位必须遵守国家和军队的有关政策法规,严格执行国家、军队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认真履行合同,自觉接受军队和地方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
　　十七、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支持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舆论工具,广泛宣传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方针、政策,以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确保改革的深入发展。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